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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4_E6_B0_91_c80_572008.htm 法人与个人合伙 法人是指依法

成立的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，能独立享受民事

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社会组织。而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

公民按约各自提供资金、实物、技术等，合伙经营，共同劳

动的行为或组织形式。 二者的区别： 1） 法人具有独立的法

律地位，个人合伙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。 2） 法人能够独

立承担民事责任，个人合伙不能承担民事责任。 3） 法人的

财产所有权由法人享有，个人合伙的财产由全体合伙人共同

享有。 4） 法人成员仅在向法人投资的范围内承担有限责任

，合伙人则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。热点资讯：2009

年各院校法律硕士复试分数线汇总编辑特别推荐：2009法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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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多信息请访问：百考试题法律硕士站 百考试题论坛把百考

试题法律硕士加入收藏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

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